
高速交警提示

高速公路上车速快，多出来的乘客坐到货厢上，一
旦出现交通事故侧翻，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后果。
出发前，驾驶人要查看座位数和同行人数，有多出来的
乘客要安排其他方式安全出行，不可侥幸冒险超员上
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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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处罚人不服处罚决定的可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
行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行唐县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行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
2025年 11 月 26日

本报讯 （王婧 王子轩）
从刷票应援到机场接站、火车站
接送，追星族们乐此不疲。但明
星的私人行程信息为何能被粉
丝精准“捕捉”？原来，明星的行
程信息可以在网上买到。近日，
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检察院办理
一起倒卖明星个人信息牟利的
案件，一名大学生为获取追星资
金，在网络平台上非法贩卖明星
的航班、身份信息等个人信息。

2023 年 8 月至 11 月期间，张
某某为获取利益，通过他人微信
购买明星个人信息后，在微信群
内发布广告售卖，累计出售明星
信 息 75 条（其 中 明 星 行 程 信 息
74 条、身份信息 1 条），非法获利
400 元（已 追 缴）。 同 年 12 月 9
日，邯郸市公安局邯山分局接到
市公安局网巡支队推送的“贩卖
明星个人信息”线索后，立案侦
查。

2024 年 12 月 ，该 案 被 移 送
至邯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经

审查，检察机关认为张某某所
获赃款金额虽小，但航班信

息可以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某
一时间的行踪。考虑到明星的
特殊身份，“追星族”结合航班、
高铁信息，能够判断出登机、出
站、途经地点等信息，该类信息
应当认定为轨迹信息。非法侵
犯公民个人的轨迹信息 50 条以
上的，则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
罪。

检 察 机 关 综 合 考 量 多 方 面
因 素 认 为 ，张 某 某 系 在 校 大 学
生，无前科劣迹，归案后如实供
述罪行，自愿认罪认罚，悔罪态
度明显；其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
较小，非法获利已全部追缴。从
教育挽救角度出发，对其作出相
对不起诉决定，更利于其回归校
园、改过自新，避免因一时失足
影响学业和人生发展。经邀请
人民监督员、听证员、值班律师
参加公开听证，积极听取各方意
见后，日前，邯山区检察院最终
对张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
检察官提醒：

根 据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

法》的有关规定，非法获取、出售
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、通信内
容、征信信息、财产信息五十条
以上的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
罪。广大青少年尤其是在校学

生，要增强法律意识，理性追星、
文明追星，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不
是追星“捷径”，切勿因贪图小利
触碰法律红线，否则将承担相应
法律责任。

大学生倒卖明星个人信息牟利

检察官提醒：追星要理智 切勿触碰法律红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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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电 （吴文诩 李爽）
“朋友让我从支付宝、微信或者信用
卡‘ 套 现 ’借 钱 周 转 ，能 帮 这 个 忙
吗？”……在日常生活中，面对身边好
友的“燃眉之急”请求时，不少人发现

“套现”借钱简单便捷。然而，这些看
似你情我愿的“帮忙”或“互利”行为，
实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，对应的
民间借贷合同也会被法院依法认定为
无效，严重时可能触犯刑法。

近日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涉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民间借贷纠
纷 案 件 审 理 情 况 新 闻 通 报 会 显 示 ：
2022 年至 2025 年 9 月，该院共审理此
类案件 172 件，超七成被认定构成套
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。其中，通过互
联网信贷平台、信用卡“套现”后转贷
等情形较为突出。

——“套现”转贷的风险何在？在
北京二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，刘某
向王某借款，王某表示自己在互联网
信 贷 平 台 还 有 额 度 ，可 以 贷 款 后 出
借，刘某对此表示认可。随后王某通
过多个互联网信贷平台贷款后，向刘
某陆续出借 20 余万元。因刘某未能
依约还款，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
求刘某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。法
院最终认定，双方借贷合同无效，仅
支持刘某向王某返还借款本金，并按
照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资金
占用损失。

“互联网信贷平台的兴起为获取
资金提供便利，通过互联网信贷平台
获取资金转贷的情形并不少见。”北
京二中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陈碧
玉说，借款人通常因现实困难向出借
人求助，请求帮忙解“燃眉之急”并承
诺按时偿还。出借人或出于情感信任
忽 视 法 律 风 险 ，或 碍 于 情 面 难 以 拒
绝，往往不以牟利为目的，以个人信
用进行贷款，转借给借款人使用，但
当借款人逾期时，出借人被迫垫付本
息，双方因追索欠款诉至法院，导致
关系恶化。

此 外 ，据 一 些 审 理 的 案 件 显 示 ，
部分出借人通过在不同银行申请多张
信用卡，利用设置不同的免息期制造

“时差”，循环刷卡“套现”、还款，进行
所谓“养卡”操作。这类行为不仅因
资金往来频繁、叠加手续费导致对账
困难，还可能因逾期影响出借人的征
信，被银行追究责任。

——“套现”转贷到底违不违法？
记 者 从 北 京 二 中 院 获 悉 ，通 过 支 付
宝、微信、信用卡等金融渠道“套现”
资金后转贷给他人，构成“套取金融
机构贷款转贷”，对应的民间借贷合
同会被认定为无效，严重时还可能触
犯刑法。

“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必须是合
法自有资金，这是法律的明确要求。
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，本质是将金

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民间借贷
市场，既扰乱金融秩序，也增加金融
风险。”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
委员葛红解释说，“套取金融机构贷
款转贷并非‘躺着赚钱’、一本万利的

‘好生意’，也绝非逞义气、顾情谊的
‘小事一桩’。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导
致行为人自身利益受损，更会扰乱金
融秩序，甚至可能触犯刑法。”

——什么情形会被认定为套取金
融 机 构 贷 款 转 贷 ？ 记 者 从 法 院 了 解
到，在实际案件审理中，以下情形会
被认定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：出
借人从支付宝、微信等信贷平台获取
贷款后，或从信用卡“套现”资金后，
直接转给借款人。同时，出借人对出
借资金来源负有举证责任。如果出借
人在借款发生时存在未结清的金融机
构贷款，又无法举证说明贷款后的明
确用途，法院会推定其出借款项来源
于信贷资金。

——合同无效后，还能要回本金
和利息吗？产生的损失该由谁承担？

法 官 指 出 ，根 据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
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，合
同被认定为无效，合同中关于利息、
担保的条款都不产生效力。因此，关
于资金占用等损失，应当根据借款人
和转贷人的过错进行综合认定，多数
情况下会让借款人承担一倍一年期贷
款市场报价利率的资金占用损失。即

便合同无效，出借人仍有权要求借款
人返还本金，但合同中约定的利息、
违约金等条款全部无效，法院不会按
照合同中关于利息的约定支持出借人
的主张，出借人很有可能需要自行支
付因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而产生的各种
费用。

法官提示，要自觉抵制违规转贷

行为，坚决杜绝使用任何形式的信贷
资金出借。严格遵守信用卡使用管理
规 定 ，确 保 仅 限 持 卡 人 本 人 合 规 使
用。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可以协同构
建全方位的风险防控机制，研发适配
小 微 企 业 、个 人 消 费 的 普 惠 金 融 产
品 ，并 提 升 贷 前 审 查 与 贷 后 管 理 能
力，确保贷款用途合法合规。

“套现”借钱给别人，小心犯法！

“套现”借钱，小心犯法！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

本 报 讯 （ 张 敏 威
李若男）近 日 ，由 保 定 市 清
苑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
的 杨 某 危 险 驾 驶 案 一 审 宣
判，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
被告人杨某拘役一个月，缓
刑 两 个 月 ，并 处 罚 金 5000
元。

2024 年 9 月 4 日 20 时 ，
杨某醉酒后驾驶小型轿车，
沿 主 路 由 东 向 西 行 驶 至 某
小区门口，在向南左转弯进
入小区时，因未按操作规范
安全驾驶，撞倒小区门口西
侧 护 栏 。 被 撞 倒 的 护 栏 继
而 砸 中 驾 驶 电 动 自 行 车 由
北向南正常行驶的赵某，导
致车辆及栏杆损坏、驾驶人
赵某受伤。事故发生后，杨
某 未 按 规 定 处 理 现 场 及 报
警，而是驾车离开现场。经
认定，杨某承担此事故的全
部责任。后经检测，杨某血
液 中 酒 精 含 量 为 177.5mg/
100ml，远 超 醉 酒 驾 驶 机 动
车标准。到案后，杨某如实

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，并
赔 偿 了 物 业 公 司 及 被 害 人
经济损失共计 3000 元，最终
取得了对方的谅解。

2025 年 8 月 27 日，保定
市 公 安 局 清 苑 分 局 以 杨 某
涉 嫌 危 险 驾 驶 罪 向 清 苑 区
检 察 院 移 送 审 查 起 诉 。 清
苑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，杨
某 的 行 为 属 于 醉 酒 驾 驶 机

动车，并造成交通事故且负
全部责任，特别是在肇事后
逃 逸 ，符 合 从 重 处 罚 的 情
节，遂向清苑区人民法院提
起公诉。经审理，近日法院
采纳公诉机关意见，认定杨
某构成危险驾驶罪，综合考
虑 其 从 重 情 节 及 到 案 后 赔
偿 、取 得 谅 解 等 情 形 ，依 法
作出上述判决。

醉 驾 肇 事 逃 逸
犯危险驾驶罪获刑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
一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
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，处拘役并处罚金，无需实际危
害后果发生。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
部 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》
第十条进一步明确规定，对于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
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，以及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
不构成其他犯罪的，均应从重处理。该案中杨某同
时具备醉酒、发生事故并负全责、肇事后逃逸等多个
从重情节，依法应予严惩。

检察官说法

本 报 讯 （ 马 淑 阳
韩珏）在高速上超员行驶是
重大安全隐患，为了逃避检
查让超员乘客“藏”在货车车
厢，更是险上加险。日前，高
速交警正定大队民警在石家
庄绕城高速执勤时，就查处
了一起轻型货车违法载人的
严重交通违法行为。

11 月 11 日 9 时 53 分，高
速 交 警 正 定 大 队 执 勤 民 警
在 北 绕 城 高 速 正 定 北 收 费
站 下 道 口 内 广 场 对 过 往 车
辆进行检查时，一辆冀 A 号
牌 的 轻 型 普 通 货 车 引 起 了
民 警 的 注 意 。 该 车 车 厢 内
凌乱的篷布下有几处凸起，
且 篷 布 下 有 轻 微 异 动 。 民
警 当 即 示 意 驾 驶 员 靠 边 停
车接受进一步检查。这时，
车 厢 篷 布 下 竟 然 有 两 名 成
年 男 子 先 后 从 缝 隙 中 钻 了
出来，两人茫然地看向民警
不知所措。紧接着，又有一
颗脑袋从篷布下探了出来，
发现有民警正注视着自己，
立即缩回篷布内，试图躲避
检查。

民 警 当 即 对 车 内 人 员
进行喊话，第三名藏在篷布

下 的 人 员 意 识 到 已 经 无 法
隐 瞒 ，只 好 缓 缓 爬 出 车 外 。
经核查，该车驾驶室核定载
客 3 人，实际乘坐 3 人，车厢
内违法搭载 3 人，整车共计
载 有 6 名 人 员 。 经 询 问 驾
驶员刘某得知，他们均来自
新 乐 ，前 往 正 定 的 工 地 干
活。平时，他们都是乘坐两
辆 轻 型 小 货 车 往 返 ，不 料 ，
前 一 日 另 一 辆 小 货 车 突 发
故 障 无 法 正 常 行 驶 。 为 了
不 耽 误 工 期 、节 省 出 行 成
本 ，刘 某 便 心 存 侥 幸 ，决 定
用一辆车接送所有工人，让
其 中 3 人 藏 在 货 车 车 厢 内
用篷布遮盖，没想到刚到下
道 口 就 被 执 勤 民 警 当 场 查
获。

了解情况后，民警对驾
驶员和 5 名务工人员进行了
严 肃 的 批 评 教 育 。 考 虑 到
工地距离收费站口较近，在
完成安全教育后，民警让 3
名 藏 在 车 厢 内 的 务 工 人 员
先行前往务工地点。随后，
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刘某“在
高 速 公 路 上 行 驶 的 载 货 汽
车车厢载人”的违法行为处
以 200 元罚款。

货车车厢藏乘客
高速交警依法处罚

本 报 讯 （ 鲍 娜 军
葛少仑）无 证 驾 驶 、饮 酒 驾
驶 均 属 于 严 重 交 通 违 法 行
为 ，可 偏 偏 有 人 心 存 侥 幸 、
以身试法，同时触碰两条红
线，危及社会秩序和公民生
命财产安全。日前，高速交
警 井 陉 大 队 民 警 就 查 获 了
这样一名驾驶人，依法予以
处罚。

11 月 4 日 6 时 许 ，高 速
交 警 井 陉 大 队 民 警 在 石 赞
高速鹿泉南收费站执勤时，
发 现 一 辆 小 型 汽 车 在 将 要
驶 入 检 查 点 时 突 然 拐 向 路
边停车试图逃避民警检查，
民 警 立 即 上 前 查 看 情 况 。
经再三沟通，驾驶人才摇下
车 窗 。 民 警 发 现 车 内 散 发
着酒味，随后对驾驶人柳某
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，结果
显 示 柳 某 体 内 酒 精 含 量 为
71mg/100ml，属 于 饮 酒 后 驾
驶机动车。经进一步核查，
柳 某 无 有 效 机 动 车 驾 驶
证。经了解，柳某因前一日
晚上在家饮酒，经过几个小

时 的 休 息 ，觉 得 已 无 大 碍 ，便 驾 车 出
门。想着一路都是走高速，不会碰到
交警，没成想路上就被交警查获。柳
某因实施无证、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
违法行为，被高速交警井陉大队处以
罚款 2000 元、行政拘留 15 日的行政处
罚。

11 月 17 日，柳某被移送至井陉县
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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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促 进 执 法 司 法 规 范
化 整 体 提 升 ，日 前 ，石 家 庄
市 桥 西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与 石
家 庄 市 公 安 局 桥 西 分 局 召
开挂案清理工作联席会议。

会上，检警双方就当前
存 在 的 挂 案 情 况 进 行 了 全
面 梳 理 研 判 。 与 会 人 员 逐
案分析挂案形成的成因，就
案 件 定 性 、证 据 标 准 、法 律

适用展开研讨交流，明确了
每 一 起 挂 案 的 后 续 处 理 路
径。双方一致认为，要建立
常 态 化 的 挂 案 清 理 协 作 机
制，定期就疑难复杂案件展
开 会 商 、研 判 ，厘 清 难 点 堵
点，完善案件办理进度的动
态 监 测 ，从 源 头 减 少“ 边 清
边积”现象。

李佳灿

石家庄桥西检警联动
推进刑事案件挂案清理


